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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平台

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人

身从属性”，也就是看

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是

否拥有管理、指挥、监

督方面的权利；二是“劳

动成果归谁所有”，也

就是谁享有了劳动者的

劳动成果，谁就是雇主。

王飞法官表示，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如今的许多劳动者并不

在一个场所集中劳动，

与用人单位的关系看似

松散。但也正是通过互

联网技术，像外卖平台

这样的企业可以管理、

指挥和监督骑手。

与此同时，由于涉

及商业机密，涉事外卖

平台并没有提供自己与商户、外卖骑手的分账比例。不管是按

照每年一次总体收费，还是按照每次点餐的一定比例收费，外

卖平台都享有了外卖骑手的劳动成果。

从以上两点来说，他认为众包协议实质仍是一种雇佣协议，

通过众包App定期接单的小俞与外卖平台实质上存在劳动关系。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外卖平台的骑手是一种类似于“非

全日制用工”，或者现在所说的“灵活就业”。这样的群体在

如今愈来愈壮大。因为平台的大数据算法是冷冰冰的，让骑手

疲于奔命接单而经常忽视交通安全，这也让外卖骑手的交通事

故概率远高于其他群体。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在外奔波的骑

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小俞，如果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无异于每

天都在“裸奔”。

王飞法官在小俞这起案件的结案陈词里满含深情地写道：

“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如原

告这样的众多配送员，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奔波、穿梭在大

街小巷，在没有电梯的地方楼上楼下来回走，为赶时间经常是

一路奔跑。很多配送员为了生计在异地他乡起早摸黑地送餐，

送餐车承载着他们在城市立足的美好愿景，甚至承载着他们的

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他们在给自己带来收入，给被告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

也为社会提供了便利。对于这些配送员来说，最大的风险可能

就是送餐过程中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伤害。有的配送员为了尽

快送餐而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屡见不鲜，配送员因此致残致死

也时有报道。将这些配送员认定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起码可

以在他们每天辛苦奔波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有一份社会保障，

在万一遇有意外事故伤害时能够获得法律的保护，让他们能够

感知法律的温暖。认定劳动关系，可以更明确地让用人单位承

担起配送员的管理责任，包括道路交通安全的培训、考核，尽

量从制度上减少他们违章的可能。”

“明确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可以让这些配送员有一种

归属感，让平台可以更好地管理、使用这些配送员，有助于双

方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而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增加企业凝聚

力和商誉，形成‘双赢’的结果。”

配送是主营业务，怎么可以外包？

值得注意的是，外卖平台有着强大的法务团队。当发现众

包形式可能会输掉劳动纠纷官司时，又想到了外包形式，即接

单平台将配送业务外包给人力或地区公司，名目五花八门，或“合

浙江交警部门针对城市道路中快递外卖“骑手”违规行为突出的情况，开展快递外卖企业文明守法活动。


